
双柏县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

第一条 为了提高行政执法的透明度，主动接受社会监

督，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根据《云南省行政执法信

息公开公示办法》、《云南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》，结

合双柏县医保系统执法公示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行政执法，是指医保部门依法实施

的行政检查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具体行政行为。

第三条 按照“谁执法、谁公示”的原则，局属执法责

任单位(股、室、中心)为行政执法公示第一责任人。

第四条 行政执法公示以双柏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、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系统、以办公场所公示为辅。

第五条 以下行政执法基本信息应当主动公示:

(一)执法主体的名称、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、

职责分工、管辖范围、执法区域、办公地点、咨询监督电话;

(二)主要执法事项清单、随机抽查事项清单;

(三)执法人员身份信息(涉密人员和敏感信息除外);

(四)行政执法流程图和行政执法文书样式;

(五)行政处罚的裁量基准、听证标准;

(六)政务服务事项的服务对象、办理条件、办理方式、

办理流程、法定时限、承诺时限、收费方式、收费依据以及



申办材料的目录、表格、填写说明、示范文本;

(七)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主动公示的基本信息。

第六条 局属执法责任单位(股、室、中心)聘用辅助人

员从事执法辅助活动的，应当主动公示辅助人员的工作职责、

辅助权限等基本信息。

第七条 局属执法责任单位(股、室、中心)于每年一季

度公示当年的执法检查计划信息，并报办公室备案。年度检

查计划信息包括检查主体、检查方式、管理对象基数和对应

的检查比例、检查频次等内容。

第八条 行政执法公示包括事前公开、事中公示和事后

公开三个阶段。

第九条 行政执法责任单位(局属股、室、中心)事前环

节应当在政府门户网站执法信息公开栏公开主体信息、职责

信息、依据信息、程序信息、清单信息、监督信息，并实行

动态管理。

第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事中环节应当主动表明身份、出

示执法证件，告知当事人执法事由、执法依据、权利义务等

内容。所有医保窗口要设置岗位信息公示牌、明示工作人员

岗位职责、申请材料示范文本、办理进度查询、咨询服务、

投诉举报等信息。

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责任单位(股、室、中心)事后环节

应当在双柏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系统



平台公开行政执法结果。行政检查信息实行按月公示;行政处

罚、行政处理结果信息应当在决定作出后 7 个工作日内主动

公开。

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信息发生变化的，行政执法责任单

位(股、室、中心)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对已公示的基本信息

进行更新或向管理部门提出变更申请;原行政执法决定被依

法撤销、确认违法、确认无效、变更的，行政执法责任单位

(股、室、中心)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撤下原行政执法决定信

息或向管理部门提出撤销申请。

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结果信息的公示可以采取公示执

法决定文书或者公示执法决定摘要的方式进行。

执法结果信息采取摘要方式公示的，应当包括执法主体、

执法类别、执法对象(个人隐去真实姓名)、执法决定、决定

书文号、决定日期等内容。

采取公示执法决定文书方式的，应当隐去执法决定文书

中有关银行账号、动产或者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、单位或者

个人财产状况等涉及财产的信息以及个人的姓名、家庭住址、

身份证号码、通讯方式等隐私信息。

第十四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执法结果信息不予公

示:

(一)当事人属于未成年人的;

(二)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;



(三)公示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或

者社会稳定的;

(四)公示后可能影响系列案件调查处理的;

(五)涉嫌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处理或者公安机关正

在调查处理中的;

(六)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予公示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五条 每年 1 月 15 日前，各执法责任单位(股、室、

中心)应将上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报送局办公室汇总，经局

领导审定后在双柏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示，抄送县司法局

备案。

行政执法工作报告包括下列执法数据:

(一)上年度行政执法机关执法主体的名称和数量情况;

(二)上年度行政执法机关及各执法主体的执法岗位设置

数量及在岗执法人员数量;

(三)上年度实施行政处罚、行政检查、行政强制的情况;

(四)上年度行政检查计划执行情况以及人均检查量、检

查合格率;

(五)上年度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量及分类办理结果;

(六)其他需要公示的统计数据。


